
自治区人防办关于开展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

“四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精神，根据《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印发〈全区开展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桂纪发〔2015〕5号）要求，经办党组研究决定，从今年9月至明年6月底，开展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印发〈全区开展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桂纪发〔2015〕5号）要求，结合我办工作实际，集中围绕“六个一批”开展专项工作。通过全面排查一批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线索，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集中通报一批典型案例，着力解决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教育警示一批干部，健全完善一批制度措施，确保专项工作在2015年年底前取得初步成果，2016年6月份取得明显成效，做到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有人管、有人制止、有人纠正、有人追究，确保专项工作取得实效、不走过场，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落实，使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党员干部的作风有明显改善，
促进我区人防事业快速健康发展。

二、工作任务

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指出的“五个有之” （即：故意刁难、吃拿卡要，虚报冒领、优亲厚友，贪污侵占、私分滥发，私办企业、大肆圈钱，同黑恶势力勾肩搭背、沆瀣一气），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后顶风违纪的“四风”和腐败问题。

（一）重点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重点整治用公款或集体资金吃喝、请客送礼、变相旅游、公车私用、发放福利和奢侈浪费，以及利用本人及家庭成员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等问题和生冷硬推、与民争利、欺压百姓、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不作为、乱作为问题。
     （二）重点解决机关干部作风建设问题。重点整治上下班迟到早退、擅自脱岗、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炒股、玩游戏、购物或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等问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办事拖拉、工作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效率低下等问题。

（三）重点解决人防执法、行政审批、政府采购等领域突出问题。重点查办利用行政审批、行政处罚、政府采购权进行权钱交易、行贿受贿和日常监管中滥用职权、执法不严、办事不公、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收受“红包”、购物卡、有价证券、支付凭证、敲诈勒索等问题。

（四）严肃查处落实 “一岗双责”不力问题。重点整治各单位领导“一岗双责”落实不力，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听之任之，或者有案不查、瞒案不报，甚至袒护包庇等问题。

三、工作方法和步骤

专项工作时间从2015年9月起至2016年6月止，分三个阶段进行，各阶段工作可以交叉推进。

（一）动员排查阶段（2015年9月30日前）
及时印发《自治区人防办关于印发﹤开展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对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进行部署，就开展专项工作提出要求。各处室组织召开部门会议，对开展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 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进行动员，明确完成专项工作的时间节点，提出具体要求，全面部署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

纪检组监察室设立专门的举报窗口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广泛收集、梳理、排查问题线索。加强与自治区信访、检察、审计、巡视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重点对2013年以来各类信访举报及监督检查、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开展全面清理排查，建立问题线索台账。坚持动态排查和台账管理，做到及时发现、及时登记、及时办理。

机关各处室、二层事业单位在开展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中，要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的腐败问题，做到真查、真纠、真改，确保问题不发展、不演变、不蔓延。定期梳理党员干部的“四风”和腐败问题线索，发现问题线索及时报办纪检监察室。

（二）集中查处阶段（2016年5月31日前）
在办党组的统一领导下，机关各处室、二层事业单位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排查“四风”和腐败问题。要把纪律挺在法律的前面，从严治党，从严监督执纪。对问题较小、情节轻微的，通过约谈、诫勉谈话等方式进行教育提醒；构成违纪的坚决给予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按规定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坚持“一案双查”，严肃责任倒查和问责。对问题突出，依然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出现严重腐败问题、影响恶劣的，以及对“四风”和腐败问题听之任之的，或者有案不查、瞞案不报的单位，要追究领导责任。

（三）巩固提升阶段（2016年6月30日前）
针对专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认真分析研究，建立完善查处和防范腐败问题发生的长效机制。强化警示教育，建立党风政风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常态化机制，着力在问题防范、线索管理、严查快办、倒查追责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对于出现的普遍性问题，查找漏洞，督促各单位建章立制，加强监管，做到源头防控。

四、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自治区人防办成立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开展专项工作。组长由自治区人防办党组书记、主任肖化同志担任，副组长由汪夏明、符燕同志担任；成员由自治区人防办机关各处室、机关党委、信息保障中心、定额站主要负责人担任，具体负责本单位的专项整治工作。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抓、负总责，重要问题亲自协调，重点案件亲自督办。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本办专项活动的工作指导和日常工作，负责协调、了解专项工作开展情况，收集和汇总、上报专项工作情况。办公室主任由纪检监察室主任兼任，其成员从秘书人事处、监察室、机关党委、信息保障中心抽调。纪检组监察室要把这项工作作为加强作风建设、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落实的重要任务，突出工作重点，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工作落实。对排查出来的问题线索，要明确牵头领导，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2、加强督促指导，形成整体全力。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将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监督检查，重点检查问题线索排查情况、案件查办情况和责任追究情况；对专项整治工作不认真、不负责、弄虚作假、简单应付的，对突出问题隐瞒不报、整改不力，在规定时间不能完成专项整治工作任务，甚至顶风违纪违规的单位和个人，从严追究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3、加强舆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充分利用本单位公开栏、宣传栏和人防门户网站、广西人防杂志，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对专项工作开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成效进行广泛的宣传报道，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及时传达上级和自治区纪委有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充分发挥震慑和警示教育作用，努力为开展专项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4、总结完善。对于典型性的问题，要查处一个，教育一片，做到举一反三。对于普遍性的问题，要查找漏洞，建章立制，进一步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做到源头防控。各单位要注意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并提出对策建议，分别于2015年12月1日及2016年6月5日前将专项工作开展情况报送纪检监察室（电子邮箱:GXRFBJCS@126.com）。
附件：1．自治区人防办开展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查处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统计表（2—1）
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办结案件登记表（2—2）
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线索排查统计表（2—3）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党组
                           2015年10月12日

附件1

自治区人防办开展查处发生在
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肖  化    自治区人防办主任、党组书记

副组长：汪夏明    自治区人防办副主任、党组成员

            符  燕    自治区人防办纪检组长、党组成员

成  员：刘  杰    自治区人防办副巡视员

        马卫东    自治区人防办秘书人事处处长

        何乐华    自治区人防办指挥通信处处长

        何传忠    自治区人防办工程处处长

        宁一群    自治区人防办法规宣传处处长

        黄汉文    自治区人防办计划财务处处长

        姜金忠    自治区人防办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
        方文匠    自治区人防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谭润富    自治区人防办行政处处长

        傅义贵    自治区人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主任

        满举红    自治区人防工程标准定额站站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纪检组、监察室，由监察室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工作人员由秘书人事处、机关党委、行政处及信息保障中心等相关人员组成。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党组

                            2015年10月12日时时刻

附件2—1

查处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案件类别
	信访

举报

（件）
	初核

（件）
	立案

（件）
	办结

（件）
	党政纪处分人数
	问责处理人数
	其他处理
	移送司法
	备注

	
	
	
	
	
	合计
	其中
	合计
	其中
	
	
	

	
	
	
	
	
	
	厅级
	处级
	科级
	科级以下
	村干
	
	厅级
	处级
	科级
	科级以下
	村干
	
	
	

	合    计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
	
	
	
	
	
	
	
	
	
	
	
	
	
	
	
	
	
	
	

	民生资金使用管理中违纪违法问题
	
	
	
	
	
	
	
	
	
	
	
	
	
	
	
	
	
	
	

	民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的违纪违法问题
	
	
	
	
	
	
	
	
	
	
	
	
	
	
	
	
	
	
	

	窗口行业和领域的违纪违法问题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不力问题
	
	
	
	
	
	
	
	
	
	
	
	
	
	
	
	
	
	
	


说明：1．案件具体类别分为：①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及生冷硬推、吃拿卡要、与民争利、欺压百姓等“四风”问题；②基层党员干部在土地整理、土地征收流转，水库移民安置、“三资”管理，惠农补贴、扶贫救济、低保医保、旧村改造资金管理使用等方面以权谋私、虚报冒领、贪污侵占等问题；③农林水利、公路交通、扶贫开发工程项目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违纪违法问题；④执法、监管、公共服务等窗口行业和领域违规收费和收“红包”、购物卡等突出问题；⑤基层党委、纪委“两个责任”落实不力，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听之任之，或者有案不查、瞒案不报，甚至包庇袒护等问题。2．“立案”指立案统计时间。3．“问责处理人数”指未给予党政纪处分，而是给予组织处理或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规定给予问责的情况。

附件2—2

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

办结案件登记表

填报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办案单位
	

	案件名称
	

	案件来源
	

	主要事实

和性质
	

	处理情况
	

	案件类别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民生资金使用管理中违纪违法问题；□民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的违纪违法问题；□窗口行业和领域的违纪违法问题；□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不力问题

	结案时间
	


附件2—3
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线索排查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受理单位
	主要问题
	拟做处理
	备注

	
	
	
	
	

	
	
	
	
	

	
	
	
	
	

	
	
	
	
	

	
	
	
	
	

	
	
	
	
	


注：拟做处理可以分为拟立案、初核、谈话函询、暂存、了结等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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